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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课程重修和非常规性考试的规定

为完善学生课程重修管理制度，规范学校非常规性考试流程，加

强课程教学组织管理，保证教学质量，结合《文华学院学生学籍管理

办法》及学校实际情况，特此规定。

第一章 重修

第一条 学生所修课程考试不及格，可参加次学期开学初组织的

课程补考，课程补考后仍不及格的课程或者因故未取得成绩的课程，

应随低年级重修。

第二条 学生重修课程在每学期的第四周-第五周在教务系统中

报名。

第三条 重修学生可以随堂听课，也可以经任课教师同意后不参

加课堂学习，采用自学方式重修，但必须与任课教师取得联系，接受

任课教师的指导，按时完成作业（有实践或者实验环节的应当完成实

践或实验环节），取得平时成绩。

第四条 对于重修的学生，学校一般不单独组织重修课程的考试，

学生应该参加所报重修课堂的考试，当重修课程考试与正常主修课程

考试时间冲突时，学生可自主选择参加重修课程或主修课程的考试。

第五条 重修成绩据实记载，任课教师在纸质成绩记载单上注明

“重修”字样。未办理重修手续自行参加考试的，其考试成绩无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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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记载成绩。

第二章 非常规性考试

第六条 根据《文华学院大学生应征入伍工作激励办法》（校学

〔2019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对退役复学的学生，给予一次走兵前不及

格的课程非常规性考试的机会。

第七条 凡走兵前有不及格的课程此次均可参加考试，参加退役

复学学生走兵前不及格课程考试的资格审查由各学部负责。

第八条 退役复学学生走兵前不及格课程考试由教务处统一安

排。

第九条 退役复学学生走兵前不及格课程考试成绩据实记载，合

格者给予对应学分。

第十条 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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